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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木类地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测量及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记、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用栓皮栎(Q．variabilis B1．)或类似树种的树皮经加工并施加胶粘剂制成的地板，包

括软木地板、软木复合地板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657 1999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3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LY／T 1611—2003 地板基材用纤维板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软木类地板cork floor

用栓皮栎(Q．variabilis B1．)或类似树种的树皮经加工并施加胶粘剂制成的地板，包括软木地板、

软木复合地板等。

3．2

软木地板cork floor tile

粘贴式软木地板

用栓皮栎(Q．variabilis BI．)或类似树种的树皮经加工并施加胶粘剂制成的地板块，然后用胶粘剂

粘贴在水泥地面或木地板等地板基材表面的地板。

3．3

软木复合地板floating cork floor tile

悬浮式软木地板

软木复合地板是在软木地板的软木基层和平衡底层间增加地板基材用纤维板，纤维板开有企口，拼

装后直接放在水泥地面、木地板或龙骨等地板基材表面。

4分类

4．1软木地板分类

4．1．1按表面装饰层分：

a)未涂饰软木地板；

b)涂饰软木地板；

c)石蜡软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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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VC软木地板；

e)装饰单板软木地板。

4．1．2按软木基层密度(p)分：

a) I类软木地板(p≥500 kg／m3)；

b) Ⅱ类软木地板(450 kg／m3≤p<500 kg／m3)：

c) Ⅲ类软木地板(400 kg／m3≤p<450 kg／m3)。

4．2软木复合地板分类

按表面装饰层分：

a)未涂饰软木复合地板；

b)涂饰软木复合地板；

c)石蜡软木复合地板；

d)PVC软木复合地板；

e)装饰单板软木复合地板。

5技术要求

5．1软木地板

5．1．1结构

软木地板结构见图1。

耐磨面层

装饰软木层

软术基层

平衡底层(粘合底层)

图1软木地板结构图

5．1．2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5．1．2．1幅面尺寸及其偏差

幅面尺寸及其偏差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软木地板幅面尺寸及其偏差 单位为毫米

长 度 长度偏差 宽 度 宽度偏差

300 ±o．51 300 ±o．51

305 ±o．52 305 ±o．52

450 土o．76 450 土o．76

600 土1．02 300 ±o．51

900 土1．53 300 ±o．51

600 士1．02 600 ±1．02

900 ±1．53 600 土1．02

注：软木地板的其他幅面尺寸及其偏差由供需双方协商。

5．1．2．2厚度及其偏差

a)基本厚度为3．2 mm、4．0 mm、5．0 mm、6．0 mm、7．0 mm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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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砂光软木地板厚度偏差为基本厚度+o．25 mm；未砂光软木地板厚度偏差为基本厚度

+o．50 EDm，均不允许负偏差。

c)软木地板的其他厚度尺寸及其偏差由供需双方协商。

5．1．2．3垂直度及边缘直度

相邻两边垂直度、边缘直度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软木地板垂直度、边缘直度 单位为毫米

短边长 垂直度 边缘直度

300 ≤0．50 ≤0．50

305 ≤0．51 ≤0．51

450 ≤0．75 ≤0．70

600 ≤1．00 ≤O．80

5．{．3理化性靛

5．1．3．1理化性能应符合表3要求。

表3软木地板理化性能

性 能 单 位 指标值

含水率 ％ ≤8

I类 p≥500

密度(口) Ⅱ类 kg／m3 450≤《500

Ⅲ类 400≤《450

初始压缩度 ％ ≤10

残留压缩度 ％ ≤2

p≥500 kg／m3 ≥1．6

抗拉强度 450 kg／m3一<e<S00 kg／m3 MPa ≥1．4

400 kg／m3≤口<450 kg／m3 ≥】2

表面耐磨 g／100i- ≤0．15，且漆膜未磨透

表面耐污染 表面无污染和腐蚀痕迹

耐沸水
不发生任何散解现象‘

耐沸盐酸

a在试验期间如果试件开裂或有20％粒子脱落即称之散解。

5．1．3．2软木地板中若使用尿素甲醛树脂或者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 18580中对

饰面人造板的限量要求。

5．1．4胶粘剂

软木地板若使用非甲醛类胶粘剂，其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量应符合GB 18583中的规定。

5．2软木复合地板

5．2．1结构

软木复合地板的结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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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磨面层

装饰软木层

软木基层

地板基材用纤维板

平衡底层(防潮层)

一 图2软木复合地板结构图

5．2．2规格尺寸殛其偏差

5．2．2．1幅面尺寸

长度为900 mm；基本宽度为300 mm或295 mm。

5．2．2．2厚度

地板总厚度为10．5 mm、13 mm两种规格，其中软木层厚度大于等于2 mm。

5．2．2．3尺寸偏差

尺寸偏差应符合表4。

表4软木复合地板尺寸偏差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基本厚度t。与平均厚度t。之差绝对值≤o．5 mm
厚度偏差 不允许负偏差

厚度最大值t一与最小值t⋯之差≤o．5
mm

软木层净长偏差 基本长度1。与每个测量值z。之差绝对值≤1．0 mm

基本宽度训。与平均宽度毗之差绝对值≤o．1 mm
面层净宽偏差

宽度最大值叫一与最小值uk。之差≤o．2
mm

垂直度 g一≤0．2
mm

边缘直度 s。。≤0．3 mm／m

宽度方向凸翘曲度L≤o．20“；宽度方向凹翘曲度L≤o．15％
翘曲度

长度方向凸翘曲度，f≤1．00％；长度方向凹翘曲度^≤o．50％

拼装离缝平均值Om≤o．15 mm
拼装离缝

拼装离缝最大值。一≤0．20
mm

拼装高度差平均值^。≤o．10 mm
拼装高度差

拼装高度差最大值^一≤o．15
mm

5．2．2．4其他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由供需双方协商。

5．2．3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应符合表5要求。

4



表5软木复合地板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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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单 位 指标值

含水率 ％ ≥3，≤12

初始压缩度 ％ ≤10

残留压缩度 ％ ≤2

表面耐磨 g／lOO r ≤0．15，且漆膜未磨透

表面耐污染 表面无污染和腐蚀痕迹

甲醛释放量 mg／L ≤1．5

5．2．4地板基材用纤维板

质量应符合LY／T 1611--2003的要求。

5．2．5胶粘剂

软木复合地板软木部分若使用非甲醛类胶粘剂，其胶粘剂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GB 18583中的

规定。

6测量和试验方法

6．1软木地板

6．1．1规格尺寸测量

6．1．1．1试件

按7．1．2．1抽取样本为试件。

6．1．1．2仪器

a)千分尺，精度0．01 mm。

b)游标卡尺，测量长度1 000 mm，精度0．02 mm。

c)塞尺，精度0．01 mm。

d)直角尺，测量长度1 000 mm，精度0．02 mm。

e)钢板尺，测量长度l 000 mm，精度0．5 mm。

6．1．1．3长度(Z)和宽度(w)测量

按图3，用游标卡尺测量，离边20 mm内，分别随机测量三点的长度和宽度，精确至0．02 mm。

计算长度和宽度的平均值，精确至o．02 mm。

单位为毫米

图3软木地板长度和宽度测量

6．1．1．4厚度(d)测量

按图3，在四角离边20 ram处，用千分尺测量，精确至0．01 mm。计算4个点的平均值，精确至

5



LY／T 1657--2006

0．01 mm。

6．1．1．5垂直度(g)测量

按图4，将软木地板的一边轻靠直角尺的一边，软木地板沿角尺移动，直至软木地板邻边与直角尺

的另一边接触，用塞尺测量直角尺另一边与地板端头的最大距离g一，精确至0．01 mE，测4个边，取其

最大值。

图4软木地板垂直度测量

6．1．1．6边缘直度(s)测量

按图5，软木地板的一边轻靠钢板尺，用塞尺测板边与钢板尺之间的最大距离，精确至0．01 mE。

测量4个边，取4个边中的最大值。

／

，试件

苏 钢板尺

6．1．2理化性能试验

6．1．2．1试件取样、制作和处理

6．1．2．1．1取样

按7．1．2．1抽取样本。

6．1．2．1．2试件制作

a)抗拉强度试件按图6制作。

图5软木地板边缘直度测量

●

图6抗拉强度试件制作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LY／T 1657--2006

b)其他试件从每一软木类地板样本锯割，按表6至少离边缘10 mm处切割试件，试件应方正，边

缘与表面垂直，没有裂纹和卷曲。试件厚度为地板厚度。

表6 软木地板试件尺寸和数量 单位为毫米

试验项目 试件尺寸 试件数量

含水率、密度 50X50 1

抗拉强度 按图6制作 1

初始压缩度和残留压缩度 50×50 1

表面耐磨 100×100 1

表面耐污染 100×100 1

耐沸水 一 20×20 1

耐沸盐酸 20×20 1

6．1．2．1．3试件处理

试件在(23±2)℃，相对湿度(65±5)％的环境中放置48 h。试件从上述环境中取出后应立即进行

试验。

6．1．2．2含水率测定

按GB／T 17657～1999中4．3规定的方法进行。

6．1．2．3密度测定

按GB／T 17657 1999中4．2规定的方法进行。

6．1．2．4初始压缩度和残留压缩度测定

6．1．2．4．1原理

初始压缩度是试件厚度方向在一定压力下被压缩后的试件厚度变化率，残留压缩度是除去压力后

的试件厚度变化率。

6．1．2．4．2仪器和设备

力学试验机，有两块平板平行安装在力学试验机的两个压头上，平板尺寸至少大于试件10 mm，一

平板固定于力学试验机的固定压头上，另一块平板固定于力学试验机的移动压头上，移动压头以等速施

加载荷。移动压头附有以下附件：

不锈钢制圆柱压头，直径为28．7 mITl，长度为30 mm；

千分尺，读数精度为0．01 mm。

6．1．2．4．3方法

将试件置于力学试验机的固定压头平板上，力学试验机移动压头对准试件中心处，加22．8 kPa的

载荷，保持15 s，立即读取试件的厚度d，，然后通过压头将载荷再增加至686．5 kPa，保持10 min，立即

读取压头施压后试件的厚度d。。卸掉载荷，保持1 h，再次在加载点加22．8 kPa的载荷，保持15 s，读取

试件厚度d，。

6．1．2．4．4结果的计算与表示

初始压缩度(岛)由式(1)计算，以百分数表示，精确至0．1％。

驴半×100％
式中：

文——初始压缩度，％；

d．——加22．8 kPa载荷，保持15 s时的试件厚度，单位为毫米(ram)；

d。一一增加至686．5 kPa载荷，保持10 min时的试件厚度，单位为毫米(ram)。



LY／T 1 657--2006

残留压缩度(岛)由式(2)计算，以百分数表示，精确至o．1％。

如一生1二生×100％
口，

式中：

如～一残留压缩度，％；

d。——加22．8 kPa载荷，保持15 s时试件的厚度，单位为毫米(ram)}

d。——再次在加载点加22．8 kPa载荷，保持15 S时的试件厚度，单位为毫米(ram)。

6．1．2．5抗拉强度测定

6．1．2．5．1原理

确定试件拉断时最大拉伸载荷与试件横截面之比。

6．1．2．5．2仪器

a)游标卡尺，精度0．1 mm。

b)千分尺，精度0．01 mm。

c) 力学试验机，精度±1 N。有一固定卡头和一可移动卡头，可移动卡头的空载速度为

300 ram／rain。

6．1．2．5．3方法

a) 用游标卡尺测定试件最窄处宽度，精确至0．1 mm。

b)用千分尺测定试件最窄处中心的厚度，精确至0．01 mm。

c)将试件夹在力学试验机的两个卡头之间，使试件轴线平行于拉伸方向，开动机器，在30 s士15 S

内拉断试件，记录发生断裂时的力F，精确至1 N。

6．1．2．5．4结果的计算与表示

试件的抗拉强度(a)由式(3)计算，用MPa表示，精确至0．1 MPa：

F

d—w—。X d ⋯⋯⋯⋯⋯⋯⋯⋯⋯⋯⋯(3)

式中：

F——断裂时的力，单位为牛(N)；

一一一试件宽度，单位为毫米(ram)；
d——试件厚度，单位为毫米(ram)。

6．1．2．6表面耐磨性能测定

6．1．2．6．1原理

试件表面漆膜与一定粒度的研磨轮在相对摩擦一定转数后，表面磨失量及保留漆膜的能力。

6．1．2．6．2仪器和工具

a)Taber型或等同的磨耗试验机。

b)天平，感量0．001 g。

c)国产砂布，1808 0／3。

d)研磨轮，按GB／T 17657--1999中4．38方法制作。

e)脱脂纱布。

6．1．2．6．3方法

a)按GB／T17657--1999中4．38方法制作砂轮，将粘好砂布的砂轮在相对湿度为(65±5)％，温

度为(20土2)℃环境中放置24 h以上备用。

b)用脱脂纱布将试件表面擦净并称量磨前质量m，精确至1 mg。若试件厚度影响到研磨轮支架

的水平度，应将试件锯薄。

c)将试件的表面向上安装在磨耗试验机上，并将研磨轮安装在支架上，每个接触面受力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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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o．2)N条件下磨耗100 r，取下试件，除去表面附着的磨损料后称量磨后质量m，，精确

至I mg。

6．1．2．6．4结果计算与表示

磨耗值w按式(4)计算：

W—m——m． ⋯⋯⋯⋯⋯⋯⋯⋯⋯⋯⋯(4)

式中：

w——磨耗值，单位为克每百转(g／lOO r)；

m——试件磨前质量，单位为克(g)；

m．——试件磨后质量，单位为克(g)。

记录磨耗值并目测试件表面漆膜状况。

6．1．2．7表面耐污染性能测定

按GB／T 17657 1999中4．37规定的方法进行。

6．1．2．8耐沸水性能测定

6．1．2．8．1原理

试件在沸水中保持不散解的能力。

6．1．2．8．2仪器

a)锥形烧瓶，容量为250 mL。

b)回流冷凝器。

c)加热装置。

6．1．2．8．3方法

将锥形烧瓶置于加热装置上方，锥形烧瓶顶部接上回流冷凝器，锥形烧瓶中加入75 mL蒸馏水，然

后将三块试件放人锥形烧瓶中，加热至沸腾，保持沸腾3 h，冷却后观察试件。

6．1．2．8．4结果表示

试验结果以聚结软木是否发生散解表示。

6．1．2．9耐沸盐酸性能测定

6．1．2．9．1原理

试件在沸盐酸中保持不散解的能力。

6．1．2．9．2仪器和试剂

a)锥形烧瓶，容量为250 mL。

b)回流冷凝器。

c)加热装置。

d)通风柜。

e)盐酸：盹。≈1．18 g／mL，工业级，配制为质量分数35％，沸点为100℃的浓盐酸。

6．1．2．9．3方法

在通风柜中，将锥形烧瓶放在加热装置上，并接好回流冷凝器。

加热盛有75 mL盐酸溶液的锥形烧瓶(加入数块沸石，避免爆沸)，使溶液达到沸腾，然后放人三块

试件到锥形烧瓶内，保持沸腾30 rain。冷却后，取出试件进行目视观察。

6．1．2．9．4结果表示

试验结果以聚结软木是否发生散解表示。

6．2软木复合地板

6．2．1规格尺寸测量

6．2．1．1试件

按7．I．2．1抽取样本为试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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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仪器

a)千分尺，精度0．01 ram。

b)游标卡尺，测量长度1 000 mlTl，精度0．02 rllm。

c)塞尺，精度0．01 mm。

d)直角尺，测量长度1 000 mm，精度0．02 mm。

e)钢板尺，测量长度1 000 Inlrl，精度0．5 mm。

6．2．1．3长度(f)和(w)宽度测量

按6．1．1．3规定的方法进行。

6．2．1．4厚度(d)测量

按6．1．1．4规定的方法进行。

6．2．1．5垂直度(口)测量

按图7，地板的长边轻靠直角尺的一边，地板沿角尺移动，直至软木复合地板另一边与直角尺的另

一边接触，用塞尺测量直角尺另一边与地板端头的最大距离q⋯，精确至0．01 ITlln。另一边靠直角尺，

作同样测定，取两个值的最大值。

图7软木复合地板垂直度测量

6．2．1．6边缘直度(s)测量

按图8，地板的长边轻靠钢板尺，用塞尺测板边与钢板尺之间的最大距离，精确至0．01 mm。测量

两个长边，取两个边中的最大值。

／

，试件

款 钢板尺

图8软木复合地板边缘直度测量

6．2．1．7翘曲度(，)测量

按图9，地板的凹面面向并轻靠钢板尺，用塞尺量取最大弦高。弦高与实测长度之比即为长度方向

翘曲度^，以百分数表示，精确至0．01％；以同样方法测定宽度方向翘曲度L，以百分数表示，精确至

0．0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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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软木复合地板翘曲度测量

6．2．1．8拼装离缝(o)和高度差(^)测量

按图10，将6块地板紧密拼装放置于平整的水平试验台上，用塞尺测量图10所示9个点的拼装缝

隙O和高度差h，精确至0．01 mm。分别计算平均值，精确至0．01 mm。

卜
△ △

卜△
△ I △ △

P
图10软木复合地板拼装离缝(o)和高度差(h)测量

6．2．1．9软木复合地板软木层厚度测定

6．2．1．9．1原理

各层用光学显微镜直接测定。

6．2．1．9．2仪器

a)显微镜，放大倍数为40～50，与测微计连接，读数精度0．01 mm。

b)台车，用于放试件。

c)有聚焦透镜和隔板的灯。

d)优质锋利刀片。

e)金属直尺。

6．2．1．9．3方法

将试件放到台车上的夹持装置上，可见它的全部厚度。

调整台车，使试件在测微计刻度尺的中部或刻度尺的零位。

测量各层厚度，精确至0．01 mm，每层测定试件4个边的中点。

6．2．1．9．4结果计算与表示

计算每一层平均值，精确至0．01 mm。

6．2．2理化性能试验

6．2．2．1试件取样、制作和处理

6．2．2．1．1取样

按7．1．2．1抽取样本。

6．2．2．1．2试件制作

从每一地板样本锯割，按表7至少离边缘10 mm处切割试件，试件应方正，边缘与表面垂直，没有

裂纹和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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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软木复合地板试件尺寸和数量 单位为毫米

试验项目 试件尺寸 试件数量

含水率 50×50 1

初始压缩度和残留压缩度 50×50 1

表面耐磨 100×100 1

表面耐污染 100×100 1

6．2．2．1．3试件处理

试件在(23士2)℃，相对湿度(65±5)％的环境中放置48 h。试件从上述环境中取出后应立即进行

试验。

6．2．2．2含水率测定

按GB／T 17657～1999中4．3规定的方法进行。

6．2．2．3初始压缩度和残留压缩度测定

按6．1．2．4规定的方法进行。

6．2．2．4表面耐磨性能测定

按6．1．2．6规定的方法进行。

6．2．2．5表面耐污染性能测定

按GB／T 17657 1999中4．37规定的方法进行。

6．2．2．6甲醛释放量测定

按GBl8580规定进行。

7检验规则

7．1软木地板

7．1．1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

a)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b)含水率、密度；

c)初始压缩度、残留压缩度、抗拉强度；

d)耐沸水、耐沸盐酸。

7．1．1．2型式检验

7．1．1．2．1型式检验包括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和理化性能检验项目中的全部内容。

7．1．1．2．2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发生较大变动时；

b)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不少于两次；

d)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1．2抽样方法和判定

7．1．2．1抽样方法

从每批地板中随机抽取样本。除非另有协议，按表8规定从每批中随机抽取样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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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样本数量 单位为张

批 量 样本数量 接收数量(不合格品数)

≤5 ooo 9 1

5 OOl～25 ooo 27 3

>25 ooo 45 5

如需检测甲醛释放限量，则另取样本，满足制作两组试件要求。

7．1．2．2判定

如果样本中不合格品数量小于或等于表8规定的数量，则认为该批产品合格。如果超过该数量，则

按表9随机抽取第二批样本，重复试验技术要求中不合格项，如二次样本被测项目全部合格，则认为该

批产品合格j反之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表9二次样本数量 单位为张

批 量 二次样本数量

≤5 ooo 6

5 001～25 ooo 8

>25 ooo 】O

7．1．3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a)检验依据的标准、检验类别等全部细节；

b)检验结果及其结论；

c)检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以及有必要说明的问题。

7．2软木复合地板

7．2．1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1．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

a)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b)含水率；

c)初始压缩度、残留压缩度。

7．2．1．2型式检验

7．2．1．2．1型式检验包括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和理化性能检验项目中的全部内容。

7．2．1．2．2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发生较大变动时；

b)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c)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不少于两次；

d)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抽样方法和判定

按7．1．2规定。

7．2．3检验报告

按7．1．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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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标记、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标记

产品应加盖表明类型、生产Ft期和检验员代号的标记。

8．2包装

产品应按不同类型、规格分别包装。每个包装应挂有注明生产厂名、类型、商标、规格、张数和产品

标准号的标签，并有胶粘剂符合GB 18583的标识。

8．3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平放，注意防潮、防雨、防晒、防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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